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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体卫艺〔2012〕265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转发河南省委宣传部  河南省军区司令部 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关于开展河南省首届
国防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属各单位：

近日，河南省委宣传部、河南省军区司令部、河南省军区政治部联合举办《河南省首届国防知识竞赛活动》（司〔2012〕38号），望各单位根据活动要求，认真组织学习，积极参加到这项活动中来。

二○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

 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2年9月29日印发

司〔2012〕38号


关于开展河南省首届
国防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委宣传部，各军分区（警备区），济源市人武部，省直各单位：

为深入宣传贯彻落实《兵役法》和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，强化全民国防观念，营造浓厚社会氛围，推进征兵工作发展，定于近期组织开展河南省首届国防知识竞赛活动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，以国家颁布实施的国防和兵役法规为基本内容，着眼增强全民国防观念，普及兵役法规知识，提高广大适龄青年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意识，营造全社会“关心国防、热爱国防、支持国防、建设国防”的浓厚氛围。
二、实施办法
活动坚持面向基层、贴近群众，突出重点、兼顾一般，在《河南日报》刊发竞赛试题和答题卡，以开卷答题的形式进行，内容以《国防法》、《兵役法》、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以及我省拥军优属政策等文件规定为主。答题卡由参赛人员通过邮局投递，或由参赛单位统一收集后直接送至省征兵办公室。省征兵办公室牵头成立评审小组公开评定，评奖结果在《河南日报》予以公布，省委宣传部、省军区司令部、政治部联合发给荣誉证书和奖牌，并适当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。

三、奖项设置
竞赛设个人和组织两个奖项。个人设一等奖10名、二等奖30名、三等奖50名、优秀奖100名，根据个人得分高低确定获奖者，如相同分数人员多于奖项规定名额，则在纪委监督下，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获奖者。组织奖设20个，其中学校10个、党政机关5个、厂矿企事业单位5个。根据单位、部门或行业系统参加活动的人数、答题优秀率两项指标确定。
四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发布竞赛公告。9月初，省委宣传部、省军区司令部、政治部联合向全省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行业系统、初中以上学校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国防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。9月20日前，在《河南日报》上刊发竞赛公告、试题及答题卡。

（二）组织竞赛答题。9月20日至10月20日为竞赛答题时间，参加竞赛者从《河南日报》上剪切答题卡（可复印）进行作答。答题截止时间为10月20日18时，通过邮局投递的以寄出局邮戳为准，集中送达的以到达省征兵办公室时间为准。
（三）集中阅卷评奖。10月21日至25日，从省军区司令部动员处、政治部纪检处、宣传处，省委宣传部宣传处、新闻处，省纪委，省教育厅各抽调1人，集中阅卷和评奖。10月30日前，在《河南日报》上刊发获奖名单。11月中旬前，向获奖者寄发荣誉证书、奖牌和奖品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。开展国防知识竞赛，旨在通过宣传国防和兵役法规，从思想上、根本上加强教育引导，提高全民国防意识，为征兵工作营造浓厚氛围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把组织开展竞赛活动作为本单位10月份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周密计划，科学组织，扎实推进，确保达到预期效果。

（二）要广泛组织。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业、事业、厂矿等单位，要广泛动员全民参与，积极为他们参加竞赛提供方便，有条件的单位可集中统一组织竞答并派人送答题卡。要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学生作为重点，全省初中以上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组织全体师生参与竞答。各级各部门组织参加竞赛情况，要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要深入宣传。借助组织开展国防知识竞赛活动，充分运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，深入搞好国防和兵役法规的宣传。要充分运用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资源，采取举办专题讲座、形势报告会等形式，深入搞好法规宣讲和学习辅导。初中以上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组织学生军训等时机，开展专题学习教育，使兵役法规深入人心、家喻户晓，切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，打牢依法履行兵役义务的思想基础。

河南省委宣传部   河南省军区司令部  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

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四日

〔发至县（市、区）委宣传部、人武部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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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国防部、济南军区征兵办公室，省征兵领导小组领导、

成员单位

抄  送：团省委、省工会、省妇联              

河南省军区司令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9月1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500份）

（通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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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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